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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商業行政 

科 目：公司法 

 

一、A 有限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係由甲一人出資設立，資本額新臺幣（下同）500 萬元，以經營

食品加工為業，甲並擔任 A 公司之董事。若甲將其個人所研發之食品包裝專利以 200 萬元出

售予 A 公司時，係由甲代表 A 公司與甲簽訂買賣契約，其效力為何？又若甲係將上開專利權

無償贈與給 A 公司，並由甲代表 A 公司與甲簽訂贈與契約時，其效力為何？（25 分） 

第一題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公司法第 223 條之自我交易限制 

【擬答】 

A 公司與自己簽訂買賣契約 

(下同)第 108 條第 4 項準用第 59 條之規定，有限公司之董事，如為自己或他人與

公司為買賣、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，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。但向公司清償債務時，不

在此限，其立法目的在於防止利害衝突，有害公司權益，合先敘明。 

A 有限公司之董事，代表 A 公司與自己簽訂食品包裝專利之買賣契約，顯已

違反上開公司法規定，對此應認該交易行為屬於無權代表，非經公司承認，該交易不生效

力。 

A 公司，因不影響 A 公司之利益，自得代表 A 公司為之 

依題示，若甲係無償捐贈食品專利權與 A 公司，因不影響 A 公司之利益，故按經濟部 109 年

2 月 20 日經商字第 10902404220 號函謂：「公司法第 108 條第 4 項準用同法第 59 條規定

「雙方代表禁止原則」，應係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，尚非完全適用。是以，是否有

「雙方代表禁止原則」之適用，參酌司法實務多數見解，仍應視是否與公司間有利益衝突之

情形而定，即依個案具體衡量，倘未減損公司財產、無損及公司債權人債權之擔保或有保護

公益之情形，例如股東將自己財產無償贈與公司，似得認無須準用公司法第 59 條規定之「雙

方代表禁止原則」。」故甲自得代表 A 公司與其簽訂贈與契約。 

 

二、A 有限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之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00 萬元，由甲、乙、丙三人每

人各出資 100 萬元設立，以經營海鮮餐廳為業，並選任甲擔任董事。A 公司於開業後，即長

期處於虧損狀態，惟仍向 B 公司下單購買大量海鮮食材，後因周轉不靈，無法清償積欠 B 公

司之貨款 200 萬元。試問：B 公司可否請求甲、乙、丙三人對 A 公司之債務負清償責任？又

若 A 公司之設立資金係由甲、乙、丙向丁借款 300 萬元取得，並於銀行開立存款證明後，三

天後旋即返還給丁，則 B 公司可否請求甲、乙、丙三人負賠償責任？（25 分） 

第二題《考題難易》★ 

有限責任，公司法第九條 股款不實 

【擬答】 

A 公司為有限公司，甲、乙、丙股東應負擔有限責任，B 公司自不得請求甲、乙、丙三人對

其債務負責 

99 條第 1 項規定，各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，應以其出資額為限，是故有限公司

之股東僅負擔有限責任，毋庸對有限公司之債務負責，以鼓勵股東投資，合先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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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公司為有限公司，甲、乙、丙股東僅應負擔有限責任，B 公司自不得請求甲、

乙、丙三人對其債務負責。 

A 公司之設立資金涉及股款不實，則可例外討論是否有「揭穿公司面紗原則」之適用 

99 條第 2 項規定，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，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

困難，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，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，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股東濫用公司

之有限責任制度，致使債權人求償無門而設，合先敘明。 

A 公司為有限公司，若其設立資金係由甲、乙、丙三人向金主丁借款，於設立後

將股款發回予丁，並據此與 B 公司從事交易行為，則可能存在濫用公司法人地位之行為，

得據此主張揭穿公司面紗原則，惟法院仍需具體審酌公司股權集中程度、該詐欺行為之原

因及公司資產是否顯不足清償相關負債等因素為綜合判斷。 

 
 

三、A 股份有限公司為採用授權資本制之一家非公開發行公司，章程規定股份總數為 10 億股，每

股面額新臺幣（下同）10 元，實收資本額為 2 億元。A 公司為發展該企業集團之文創事業版

圖，經董事會決議出資 5000 萬元設立 B 公司，B 公司共發行 500 萬股，每股面額 10 元，全

數由 A 公司認股。經查 B 公司之章程記載：「本公司之股份總數為 1 億股，每股面額 10 元。

本公司設置董事三人，監察人一人。」若 A 公司為留任 B 公司具備文創專才之員工，由 A

公司之董事會決議對 B 公司之員工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共 100 萬股，每股面額 10 元，是

否合法？又若係由 B 公司之董事會決議對 B 公司之員工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，是否合法？

（25 分） 

第三題《考題難易》★ 

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關係企業發放之修正 

【擬答】 

A 公司必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，始可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其子公司 B 公司之員工 

267 條第 9 項規定，公司得經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，

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，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，又公司法 107 年大修時，特將

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擴大適用於非公開發行公司，故現行法下，非公開發行公司亦得發行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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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員工權利新股。次按同條第 11 項規定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放對象，得以章程包括符

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，合先敘明。 

A 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，若擬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其子公司 B 公司之員工，

必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，惟依題示，A 公司僅以董事會決議即為發行，該行為已屬違背法

令。 

B 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公司，得僅依董事會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 A 公司之員工 

128 條之 1 規定，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公司之股東會

職權由董事會行使，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

B 公司僅有一法人股東 A 公司，依上開條文規定，B 公司僅須依董事會決議，即

可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。 

 

四、A 公司之章程對於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，明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，共設置董事五席、監察人

二席。B 公司為持有 A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之股東，於 A 公司民國 108 年度董

事及監察人全面改選前夕，在 A 公司公告受理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提名之期間內，以書面向

A 公司提出 董事候選人名單甲、乙、丙，並敘明該三人之學歷及經歷。惟 A 公司董事會於

審查時，竟以被提名人甲、乙、丙之學歷及經歷記載過於簡略未將該三人列入董事候選人名

單內。其後，A 公司之股東會進行董事及監 察人選舉時，B 公司當場表示異議，並拒絕投票。

試問：B 公司所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是否合法？又本次 A 公司股東會所為之董事及監察人

選舉，其效力為何？（25 分） 

第四題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
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之公司法修正 

【擬答】 

19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公司董事選舉，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，應載明於章程，

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。又公司法於 107 年修正時，為避免公司派藉故刁難股東

之董事候選人提名權，乃於同條第 4 項修正為提名股東得僅敘明被提名人姓名、學歷及經歷

即可，合先敘明。 

B 公司為 A 公司持股百分之二十之股東，其提出之候選人名單甲、乙、丙皆有敘明

該三人之學歷及經歷，A 公司自不得拒絕列入 B 公司提出之候選人名單。又 A 公司無正當理

由拒絕股東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，已嚴重影響 B 公司身為股東固有之提名權利，應屬股東

會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之違法，故本次股東會效力為得撤銷。準此，B 公司已於股東會當場

表示異議，自得於股東會後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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